
國立臺南大學   學年度第  學期因輔系延長修業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   ※完成簽核手續後，申請表請送回學籍成績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11103-25】 

 

姓    名  學    號  

學  系  別  年級 /班別  

輔  系  

延長修業年限 □一學期（    學年度  學期）  □一學年（      學年度） 

本學系 

主任意見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：  
簽 章 

 

輔系學系 

主任意見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： 

 

 

簽 章 

 

學籍成績組 

意見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： 

 

 

簽 章 

 

教務長 

核定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： 
簽 章 

 

備  註 

依修讀輔系辦法第 9條規定： 

學生修習輔系未能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輔系應修科目學分者，其延長修 

業年限至多二年，修習學分在九學分以下者，應繳交學分費，在十學分以 

上者，應繳交全額學雜費。 


